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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授權本公司任何一位董事代表本公司因應或基於協議一、建議
年度上限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而簽署、蓋章、執行、完善及
交付彼等酌情認為必需或適宜或恰當的所有該等協議、文件及
契據及作出所有該等行動、事宜及事情，並在彼等酌情認為適
宜和符合本公司利益的情況下，對協議一的條款作出及同意性
質並非重大的修改。」

2. 「動議

(i) 批准、追認及確認本公司與江銅之間就由本集團向江銅及其不
時之附屬公司（本集團除外）供應各種物料及提供的綜合服務而
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日簽訂的綜合供應及服務協議 II（一份
其上註有「B」字的副本已於會上提呈，並由大會主席簽署，以
茲識別）（「協議二」）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；

(ii) 批准截至二零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有
關 協 議 二 的 建 議 年 度 上 限（載 列 於 本 公 司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三 年
十二月十二日的通函內）；及

(iii) 授權本公司任何一位董事代表本公司因應或基於協議二、建議
年度上限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而簽署、蓋章、執行、完善及
交付彼等酌情認為必需或適宜或恰當的所有該等協議、文件及
契據及作出所有該等行動、事宜及事情，並在彼等酌情認為適
宜和符合本公司利益的情況下，對協議二的條款作出及同意性
質並非重大的修改。」

3. 「動議

(i) 批准、追認及確認本公司與江銅之間就由江銅租賃予本集團
的面積約為50,737,714.77平方米的土地的土地使用權而於二零
二三年十一月十日簽訂的土地使用權租賃協議，年期為截至二
零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（一份其上註有「C」字的
副本已於會上提呈，並由大會主席簽署，以茲識別）（「土地使用
權租賃協議」）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；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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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授權本公司任何一位董事代表本公司因應或基於土地使用權
租賃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而簽署、蓋章、執行、完善及
交付彼等酌情認為必需或適宜或恰當的所有該等協議、文件及
契據及作出所有該等行動、事宜及事情，並在彼等酌情認為適
宜和符合本公司利益的情況下，對土地使用權租賃協議的條款
作出及同意性質並非重大的修改。」

承董事會命
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鄭高清

中國江西省南昌市，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

於本通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鄭高清先生、周少兵先生、高建民先生、梁
青先生、劉方雲先生及余彤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柳習科先生、朱星
文先生、王豐先生及李水弟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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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

(i) 根據本公司公司章程，凡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
均可委任一位或以上代理人代其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代其投票。代理人毋須為股東。

(ii) 代理人委任表格及經公證人簽署證明的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（倘該代理人委
任表格由他人根據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代表委託人簽字），最遲須於臨時股
東大會舉行時間前 24小時或指定表決時間 24小時前，交回本公司的董事會秘書
室，地址為中國江西省南昌市高新開發區昌東大道 7666號江銅國際廣場三樓（郵
編：330096）（就本公司A股持有人的代理人委任表格而言）或本公司的H股股份過
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（就本公司H股股東的代理人委任表格而言），
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，方為有效。

(iii) 股東或其代理人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時須出示其本人身份證明文件。

(iv) 為釐定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身份，本公司將自二零二三
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（星期四）至二零二四年一月四日（星期四）（包括首尾兩天）暫
停辦理股東過戶登記，該期間將不辦理股份過戶手續。本公司H股股東須不遲
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（星期三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，將所有過戶文件連
同有關股票，一併送達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作
登記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-1716號舖。

(v)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（星期四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將有權出席
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。

(vi) 有意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，須填妥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回條並於二零二三
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（星期三）或之前將其交回本公司的董事會秘書室，地址為中
國江西省南昌市高新開發區昌東大道7666號江銅國際廣場三樓（郵編：330096）。
回條可以專人送達、郵寄或傳真（傳真號碼：(86) 791-8271 0114）方式交回。

(vii) 臨時股東大會預計需時少於半天。擬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或其代理人須自
行承擔交通費及住宿費。


